厦门市湖里区科创产业促进基金管理办法
（送审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推动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增强经济活力，区财政局联合区产投公司积极与兄弟区及市里进行同业交流，经报告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拟推动设立厦门市湖里科创产业促进基金。
为更好地推动湖里区科技创新发展，规范湖里区科创产业促进基金（以下简称“湖里科创基金”）的管理，保障资金安全运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扶持相关产业发展，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210号）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中基协发〔2023〕5号）等文件，参考《厦门市思明科技创新创业基金管理办法》及其他先进地区科创基金、天使基金的相关管理办法，结合湖里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起草过程
（一）前期调研（2024年7-8月）
1.走访交流。我区就如何解决落地项目配资问题与区里对直投项目的要求等方面，与兄弟区相关单位思明产投、同安铜鱼创投等进行交流，确立设立科创基金的基本方案及思路。
[bookmark: _GoBack]2.文献梳理。我司详细梳理厦门市、兄弟区科创类及其他相关基金的管理办法，并归纳对比厦门市内及兄弟区及其他先进地区关于投资方向及容错机制的相关规定。
（二）拟定初稿（2024年9月）
区产投公司结合调研结果，拟定湖里科创基金管理办法初稿，区财政局优化完善后形成正式版初稿。
（三）征求意见（2024年10-11月）
2024年10月，起草单位区产投公司就湖里科创基金设立方案及管理办法相关内容与区直各部门及分管领导进行沟通；2024年11月，通过政府OA系统正式征求区发改委、区科工局、区财政局、区商务局、区司法局、区审计局及分管领导的意见，并根据相关意见完善方案。
（四）专题研讨（2024年12月）
2024年12月17日，区政府召开专题会就设立湖里科创基金事宜进行专项研究。会议明确，设立湖里区科创产业促进基金，规模可以适当提高，并要求区产投公司进一步修改完善基金方案后。后区产投公司根据会议讨论要求及精神完善方案及管理办法相关内容。
三、主要内容
《厦门市湖里区科创产业促进基金管理办法》主要有十一章节，对科创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环节均做出规定，具体包括：
第一章总则，主要对设立创基金的意义、政策依据、管理原则等方面做出规定；
第二章组织架构，主要对科创基金的管理架构、所涉各部门职责等方面做出规定；
第三章投资方向与条件，主要对湖里科创基金的投资方案及投资条件做出具体的要求；
第四章基金设立与运作，主要对湖里科创基金的规模、基金期限、投资原则、运作流程、管理费用、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规定；
第五章投后管理，主要对基金投后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规定；
第六章风险控制，主要对湖里科创基金禁止从事的业务、托管、优先清算、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规定；
第七章投资退出和终止，主要对湖里科创基金退出方式、转让价格等方面进行约定；
第八章受托管理机构遴选，主要对受托管理机构的基本要求及遴选流程进行规定；
第九章考核及监督管理，主要对区产投公司及受托管理机构的考核标准进行约定；
第十章尽职免责和容亏机制，主要对容错机制及例外情况进行规定；
第十一章附则，主要对发布部门及期限进行规定。
四、施行日期的说明
根据《厦门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78号）第二十条规定：“规范性文件应当规定具体的实施日期。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以及其他特殊需要，可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因本事项不存在需要应对紧急情况以及其他特殊需要，故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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